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陇 市监 处 字〔2016〕35号
    当事人: 陇川县陇把鸿运硅石场;注册号:533********3602;类型: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 王强，男、汉族，1985年6月出生，联系电话: 182****9999，身份证号码：370********433X;住所: 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陇把镇邦外村，经营范围:冶金用石英岩开采、销售。                                                    
[bookmark: _GoBack]    经查：2016年9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2014、2015年两年未进行企业年度报告的当事人进行了“云南工商一体化业务系统”网络核查和实地核查，填写了实地核查记录表，并对核准登记的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到当事人。并对当事人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机读档案登记的手机号182****9999进行拨打联系，均无法打通取得联系。另查实，当事人于2015年8月30日被陇川县地方税务局注销，于2015年10月29日被陇川县国家税务局认定为非正常户。                                                 
    以上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一、《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共2页），证实了执法人员已对当事人在市场监督部门登记注册的住所（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当事人已未在市场监督部门登记注册的住所（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及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的情况；                                                 
    二、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机读档案及电话联系记录1份。证实了该个人独资企业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事实；                                                                   
    三、2016年9月1日，陇川县地方税务局出具1份证明，证实了当事人于2015年8月30日被该局注销，注销原因：因住所、经营地点变动的事实;                                                      
    四、2016年9月2日，陇川县国家税务局出具1份非正常户认定情况，证实了当事人于2015年10月29日被该局认定为非正常户，认定原因：逾期未申报，责令限改未改，查无下落的事实;                                                       
    五、企业实地核查记录表1份。证实了执法人员已对当事人在市场监督部门登记注册的住所（经营场所）进行实地核查，当事人已未在市场监督部门登记注册的住所（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六、2016年10月17日，陇川县陇把镇邦外村出具1份证明，证实了当事人已未在市场监督部门登记注册的住所（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七、该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王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实了当事人身份证明；                                              
    八、现场照片3份, 证实了执法人员已对当事人在市场监督部门登记注册的住所（经营场所）进行实地核查，并做了实地现场检查记录、现场拍照取证的事实。                             
    以上证据均有出具证明单位盖章、见证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由于通过其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到当事人，我局于2016年10月21日在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栏和陇川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以公告形式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陇市监听告字〔2016〕2-01号，告知了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和提出陈述、申辩以及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没有要求举行听证                                               
    综上所述，本局认为：陇川县陇把鸿运硅石场未申报2014、2015年度年报，地税登记已注销、国税已连续六个月无申报纳税，且未在登记注册住所（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属于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构成无正当理由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　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由于通过其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到当事人，以公告形式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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